
 
 

 

 

 

 

學校通告 2021-001 

有關「學生活動支援津貼」事宜 
敬啟者：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目的是資助有經濟需要的中、小學生，使他們能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

方位學習活動，令學生能發揮潛能，達至全人發展的目標。為方便日後  貴子弟參與活動時獲得資助，

現將基金資料及申請辦法詳列如下： 

 

資助對象 : 1. 於本校就讀，正在接受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」或 

2.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資助(全津)或 

3. 有特別經濟需要的學生 (須提交聲明信並獲校方核准，詳情可參閱背頁) 

資助範圍 : 學校舉辦或學校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，如興趣班、欣賞藝術表演及音樂會、參觀博

物館、參加與職業有關的活動、社會服務、境外交流計劃及考察活動等。 

資助金額 : 視乎申請人數及活動性質而定，詳情請留意各項活動的通告。 

申請辦法 : 1. 「綜援」申請者：須提交「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明文件」，如社會福利署簽

發的「醫療豁免証明書」； 

2. 「全津」申請者：需提交學生資助處的資格證明書，或申請結果通知書； 

3. 有特別經濟需要者，須向學校書面申請資助。 

注意事項 : 1. 校方於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時，將依據家長提交的証明文件批核各項活動之津貼

詳情。 

2. 家長提交的資料只供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之用。 

3. 根據教育局規定，本校用於支援有特別經濟需要學生的津貼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額

的 25%。因此，當津貼額已使用達 25%後，上述學生將不會獲得資助。 

   

請簽妥下列回條，著  貴子弟於 10月 9日(星期五)經 HKTE智能校園應用程式簽署及將相關證

明文件以附件形式上載，或交回班主任彙收為禱。倘日後有意申請者，亦請將相關文件交回，以便校

方審核。特函奉達，敬祈垂注。 

 

  此致 

各位家長 

校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梅 浩 基 

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回 條【有關「學生活動支援津貼」事宜】 

 

敬覆者： 貴校9月4日2021-001號大函有關「學生活動支援津貼」事宜敬悉。 

本人  不需要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。 

 需要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， 

       原因： 本人子女領取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」（綜援），現附上証明文件。 

 本人子女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(全津)，現附上證明文件。 

 本人家庭經濟有特別需要，現付上申請信。 

此覆 

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校長 

(     班    號)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二零二零年     月    日 

必須交回回條 

 

校長：梅 浩 基 

電子版通告，校長毋須簽署 

 



 

 

 

 

有關本校「有特別經濟需要」審定條件 

 

1. 收入少於或等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註 1 

2. 有經濟困難的單親家庭註 1 

3. 有家庭成員屬於長期病患者，需支付高昂醫療開支註 1 

4. 家長處於失業狀態註 1 

5. 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半額資助(半津) 註 2 

 

 

 

註 1：家長須以書面形式向本校詳細說明具體經濟需要的原因，並須獲校方核准後才可獲得資助。 

註 2：需提交學資處的資格證明書，並須獲校方核准後，才可獲得資助。 


